
 
 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 
麥美娟議員, BBS, JP 
 
麥主席： 
 

要求於房屋事務委員會下設立小組委員會 
跟進本地不適切住屋問題及相關房屋政策事宜（修訂） 

  
    本人是次來信是希望  閣下與其他委員能夠批准在本委員會下設立小組委

員會跟進本地不適切住屋問題及相關房屋政策事宜。 
 
    據統計處今年公佈的《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住屋狀況》數據顯示， 
本港大約有 8.8 萬個分間單位(俗稱「劏房」)，當中住了近 20 萬人；對比 2013
年數據，劏房數目增加 30%。此外，由於租金上升，住屋需求殷切，近年連工廠

大廈、貨櫃場等亦開始出現劏房，本人認為需有政策跟進本地不適切住屋問題及

相關房屋政策。 
 
    因此，本人促請  閣下及其他委員考慮於本委員會委任小組委員會，並按照

內務守則第 22(u)(ii)條，建議下述的職權範圍、工作時間及工作計劃： 
 
1) 建議職權範圍 
    研究與不適切住屋問題及相關房屋政策等事宜，並與政府當局商討有關政

策，並作出建議。 
 
2) 工作時間 
    根據《內務守則》26(c)，該小組委員會應在展開工作起計 12 個月內完成工

作，並向內務委員會或有關的事務委員會作出報告。若小組委員會認為有需要在

該 12 個月過後繼續工作，該小組委員會應(在由事務委員會委任的情況下取得有

關的事務委員會同意後)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，並提出充分理由，以便把 12 個

月的期限延長。 
 
3) 擬議工作計劃 
    (i) 就不適切住屋問題的現況，政府的現行政策跟進工作作出討論，並作出

改善建議； 
    (ii) 檢討《業主租客（綜合）條例》及其他與租務相關事宜(包括就濫收水電

問題)，並作出改善建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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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iii)討論舒緩住屋開支援助措施; 
    (iv)就政府及公共機構閒置土地及空置建築物使用作出討論，並作出改善成

過渡性房屋的建議。 
 
    按內務委員會於 10 月 28 日的討論文件(CB(2)47/16-17 號文件)第 10(d)段提

到，「在 2016 年 11 月 14 日正午之後委任的政策事宜小組委員會，將會以先到先

得的原則，按獲委任的日期訂定展開工作的次序。若在 2016 年 11 月 14 日正午，

剩餘的名額已滿，而一如 10(b)項所述在進行抽籤之後已訂出輪候名單，則那些

在 2016 年 11 月 14 日正午之後委任的小組委員會將會列入上述輪候名單，而其

展開工作的次序，則會排列於已在上述輪候名單上的小組委員會之後；」我們得

悉尚有多個小組委員會於輪候名單上，本人期望  閣下批准以傳閱方式徵詢委員

意見，以便可於下星期一(11 月 14 日)正午之前處理。 
 
    謝謝  閣下對以上事宜的垂注，如有查詢請致電 2537-2155 與鄧惠强先生聯

絡。 
 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 
尹兆堅 謹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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